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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议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5月19日（星期三）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上午0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32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铭祥

6.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2日（星期三）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8.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9,923,9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0254%，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892%。其中，参加本次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0,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48%，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2日），公司总股

本204,800,000股，其中已回购股份数量为3,931,705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等回购股

份没有表决权、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200,868,295股。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7,531,9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9746%，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20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12,392,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508%，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9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指派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2020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9.审议通过《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9,923,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云龙、洪毓吟

3.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

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

定予以公告。 ”

四、会议备查文件

1.《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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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5月1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5月13日以电话、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

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池宇峰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正在进行2020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在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对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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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1年5月1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5月13日以电话、传真等方式发

出，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谢贤文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及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调整程序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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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于2021年5月19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2015年6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6月17日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期权计划相关事项。 本次期权计划向134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共计1,

650,000份，授予价格为29.18元/股。

2015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7月3日为股票

期权授予日，股票期权授予价格调整为29.14元/股。

2015年8月24日，公司完成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

2016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同意将本次期权计划行权价格由29.14元/股调整为29.11

元/股（行权价格保留两位小数）。

2016年7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

期权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

条件的议案》，确定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总人数由134名调整至110名，首期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由1,650,000份调整至1,

271,450份。

2017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同意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29.11元/股调整为

29.02元/股（行权价格保留两位小数）。

2017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

的议案》，确定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总人数由110名调整至93名， 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由1,271,450份调整至1,142,584

份。

2018年5月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同意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29.02元/股调整为28.85

元/股（行权价格保留两位小数）。

2018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

议案》，确定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总人数由93名调整至78名，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由1,142,584份调整至1,076,057份。

2019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同意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28.85元/股调整为

28.67元/股（行权价格保留两位小数）。

2019年7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

的议案》，确定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总人数由78名调整至67名，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由1,076,057份调整至1,043,006份。

2020年7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同意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28.67元/股

调整为18.95元/股（行权价格保留两位小数）， 公司期权计划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249,003份调整至373,504份。

2021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同意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18.95元/股调整为18.79

元/股（行权价格保留两位小数）。

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事由、调整方法和调整结果

1、调整事由

2021年5月17日， 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总股本1,939,968,404股， 剔除回购证券专用账户中股份2,

925,050股后的1,937,043,354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60元（含税）。

上述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5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5月26日。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

鉴于公司正在进行2020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对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2、调整方法

调整公式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3、调整结果

P=P0-V=18.95元/股-0.16元/股=18.79元/股

股票期权原行权价格为18.95元/股，此次调整后，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

为18.79元/股（行权价格保留两位小数）。

注：若股份调整实施过程中出现尾数差异，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为准。

三、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及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董事会本次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

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及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调整程序合法、有效。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完美世界本次行权价格调

整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行权价格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

格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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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粮资本、公司、本公司：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上午9:15

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208号中粮置地广场214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孙彦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

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6人，代表股份1,913,760,86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0587%。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人，代表股份1,633,632,89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901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2人，代表股份280,127,9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1578％。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中小股东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计14人， 代表股份

286,254,6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2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126,6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5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80,127,9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157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909,992,8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31％；反对19,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959％。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909,992,8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31％；反对19,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959％。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同意1,909,992,8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31％；反对19,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959％。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909,992,8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31％；反对19,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959％。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909,878,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71％；反对3,88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282,372,233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37％；反对3,88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56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909,608,8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30％；反对403,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1％；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9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282,102,633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495％； 反对403,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11％；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1年度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议案》

同意451,267,9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5863％；反对12,201,3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115％；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022％。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270,305,13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282％；反对12,201,3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4.2624％；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4％。

关联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463,449,4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35％；反对19,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3％；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8022％。

同意282,486,6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37％；反对19,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094％。

关联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子议案》

同意1,909,992,8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31％；反对19,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9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282,486,633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37％； 反对1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4％。

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子议案》

同意1,893,694,3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15％； 反对16,318,

4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27％；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266,188,097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900％；反对16,318,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5.7007％；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4％。

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子议案》

同意1,893,694,3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15％； 反对16,318,

4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27％；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266,188,097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900％；反对16,318,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5.7007％；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4％。

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子议案》

同意1,893,694,3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15％； 反对16,318,

4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27％；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266,188,097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900％；反对16,318,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5.7007％；弃权3,74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94％。

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选举二名非独立董事，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表决情况：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是否当选

选举吴浩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909,757,069 是

选举俞宁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909,755,069 是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选举吴浩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282,250,836

选举俞宁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282,250,836

本议案获得通过，吴浩军先生、俞宁先生获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第7、8项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已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上述第9项提案中的第一项《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子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由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上述第5、6、7、8、9、10项提案，公司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丽、富皓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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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陈辉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陈辉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职工代表董事职务，辞职后陈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陈辉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

会之日起生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陈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458股，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

行的承诺事项，其应继续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中有关上市公司董事减持股份的规定和要求。

陈辉先生在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

续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陈辉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成员中应有一名职工代表担任董事，担任董事的职工代

表须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后，直接进入董事会。 公司于2021年5月

19日召开了2021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了范时杰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任

期自2021年5月19日始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附件：范时杰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

范时杰先生，1982年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博士，曾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珠海校区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系主任；中共珠海市委副秘书

长；广东奥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公司执行总裁。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范时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09,1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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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二、会议召集情况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在指定媒体刊登

了《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万惠一路48号奥园集团大厦会议室。

3、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总裁胡冉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2日。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0人、代表股份数326,675,54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15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数290,246,33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8.0412%；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有16人，代表股份数36,429,

2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4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

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表决情况：

同意326,675,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93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26,675,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93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326,675,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93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326,675,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93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0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1）表决情况：

同意326,675,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93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326,675,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93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本项议案时，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关联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梓文

先生控制的公司、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构成关联方， 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229,231,817股，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60,504,314股。

（1）表决情况：

同意36,939,4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回避表决股东除外）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93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股东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关

联方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构成关联方，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229,231,817股。

（1）表决情况：

同意97,443,7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回避表决股东除外）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93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持股5%以上股东支付融资担保费的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股东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关联方

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构成关联方，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60,504,314股。

（1）表决情况：

同意266,171,2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回避表决股东除外）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93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326,675,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93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2020年度职工薪酬（含高层人员薪酬）及2021年度薪酬计

划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326,675,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93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326,675,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93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326,675,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93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互保额

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326,675,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93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 表决结果： 本议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表决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购房客户银行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326,675,5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939,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 表决结果： 本议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表决通过。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曹光远律师、柴建刚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未发生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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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加减持实施主体暨

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建水泰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合力万通信

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段亚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在自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

（2021年4月17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即2021年5月13日至2021年11月13日）以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5,623,6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具体详

见2021年4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

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建水泰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股份

数22,685,6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0%）、北京合力万通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本公司股份数13,674,65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75%）、 段亚娟 （持有本公司股份数3,

116,0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0%）计划在2021年6月10日至2021年11月13日，以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建水泰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合力

万通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段亚娟减持合计不超过15,623,6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

例2%）。

公司于2021年5月19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京汉控股的一致行动人建水泰融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水泰融” ）、北京合力万通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合力万通” ）、段亚娟的《关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建水泰融持有公司股份数22,685,6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0%,全部为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合力万通持有公司股份数13,674,6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5%，全部为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段亚娟持有公司股份数3,116,04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40%， 其中高管锁定股2,

337,034股（段亚娟女士曾为公司董事，于2020年7月15日换届离任，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锁定），无限售流通股779,011股。

二、本次新增减持主体的减持计划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减持原因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

减持股数占总

股本比例

减持股份来源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建水泰融

自身经营

需求

2021年6月10日

至2021年11月

13日

与京汉控股合

计减持不超过

15,623,600股

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2%

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

股份

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

价交易

视市场价

格确定

合力万通 非公开发行股份

段亚娟 非公开发行股份

京汉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的股

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三、本次拟减持事项是否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1、建水泰融、合力万通、段亚娟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完毕的股份限售承诺事项。

2、根据《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规定，适用减持相关条款时，

上市公司大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股份应当合并计算。本次减持计划为增加减持的

实施主体即增加京汉控股的一致行动人，并未改变京汉控股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的减持期间

和减持数量。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建水泰融、合力万通、段亚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

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按规定披露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

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京汉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五、备查文件

《关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